
關渡自然公園望遠鏡出租管理辦法 
 

修訂：2024.5.9 

1.目的：提升公園遊憩品質，促進遊客與自然互動之體驗。 

2.租借對象： 

參訪本自然公園之團體或個人，學齡兒童請由成人陪同使用。 

3.租借方案：依當日園區現存望遠鏡數量租用， 

4.租借方式： 

(1)遊客至服務台租借，採計次收費，租借僅限當日使用。 

每台每次收費 150 元。憑證件租借，並收取押金 1,000 元。 

須於當日 16:00 前歸還至服務台，歸還時器材清點無誤則退還證

件及押金。 

 

 (2)如因租借人使用不當造成損毀則照原廠報價賠償（含運費），自

然公園提供採購單據供賠償者確認。 

5.自然公園禮品部提供各式望遠鏡供選購，型號依現有庫存為準。 

6.出租流程、出租規則、使用介紹及注意事項、出租登記表如附件。 

  



附件 1   

關渡自然公園望遠鏡出租流程 
修訂：2024.5.9 

一、租借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歸還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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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

關渡自然公園望遠鏡出租規則 
修訂：2024.5.9 

一、器材借還時間 

1.租借當日 16:00 前歸還器材，每日 15:30 後停止出租服務。 

2.如因故必須延遲歸還，請預先聯繫服務中心。 

二、器材使用方式 

1.使用時請將帶子掛在脖子上。 

2.調整目鏡遮罩（有戴眼鏡/沒戴眼鏡）。 

3.定點使用器材，勿於行進間使用望遠鏡。 

4.其他使用介紹及注意事項請見附件 3。 

三、器材損毀 

1.如有器材損壞情形，先確認完成當日租金交付，續依照器材損毀進

行賠償流程協商。 

2.必要時進行協商錄音、錄影，確認雙方權利。 

3.雙方達成賠償共識，通報維修、維修估價及討論賠償事宜。 

 

  



附件 3   

關渡自然公園望遠鏡使用介紹及注意事項 
修訂：2024.5.9 

一、使用介紹 

 請定點使用器材，眼睛對準鳥才拿起望遠鏡。 

 閉上右眼用左眼對準目鏡調整中央調焦輪至畫面清晰。 

 閉上左眼用右眼對準目鏡調整右視度調焦輪至畫面清晰。 

 雙手握住鏡筒，調整鏡筒兼具，使視野望出去的兩個圓圈合為一

個圓圈。 

 調整完成後的望遠鏡僅需使用中央調焦輪使遠近目標畫面清晰。 

 

二、注意事項 

 請勿以望遠鏡直接觀測太陽，以免對眼睛造成嚴重傷害甚至失明。 

 請小心使用望遠鏡，避免震動衝擊，造成光軸偏移，觀測起來頭暈腦脹。 

 請避免觸摸鏡片，避免鏡片上沾染油脂指紋等影響成像清晰度。  

 請勿行走時使用望遠鏡，避免誤踏危險物體並造成人身傷害。 

 學齡兒童請在成人協助下正確使用本器材，避免受傷。 


